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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

序  言 

为确保邮政速递国内邮件运输安全，维护客户及公司利益，公司

总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、国家邮政局的《禁寄物品指导

目录及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《邮政速递业务流程及操作规范揽收部分

（试行）》等整理了国内特快专递邮件禁限寄目录。本目录在整理过

程中，结合了当前多发、易发的邮件安全案例，参考了航空、铁路、

公安等行业或部门的相关规定，同时也借鉴了同业做法。 

本文分禁寄物品、航空禁寄物品、限寄物品三个部分，整理、汇

总了国内速递邮件的四大类、十七个分类的重点禁寄品类及主要品

名，并单列了不适合航空寄递及有数量限制的寄递物品，还列举了部

分商品（或物品）的图片。 

本目录是公司总部整理发布的第一批目录，后续还将针对新发现

的、能够明确有安全隐患的物品及相关部门明确的禁限寄物品，补充

发布。 

本目录由公司总部负责修订及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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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说明 

 

鉴于无法列举所有能对邮件寄递安全产生影响的物品，本目录重

点列出了多发、易发的主要禁限寄品类，未能涵盖禁限寄的所有商品

（或物品）目录。各地在具体使用中，也要加强对超出本目录之外的

商品（或物品）进行安全检查。凡属危害公共安全和邮件安全的危险

品（包括但不限于目录中列出的物品），均不可收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3 

一、禁寄品目录 

以下为通过航空和陆运发运方式均禁止收寄的物品目录。 

（一）易燃易爆物品 

1.爆炸物品。包括： 

（1）弹药类，包括炸弹、手榴弹、照明弹、燃烧弹、烟幕弹、信

号弹、催泪弹、毒气弹和子弹等； 

（2）爆破器材，包括炸药、雷管、导火索、导爆索、非电导爆系

统、爆破剂等； 

（3）烟火制品，包括采花弹、烟花、爆竹、舞台冷焰等； 

（4）上述物品的仿制品。 

 

2.易燃液体。包括：油漆（乳胶漆、聚酯漆、聚氨酯漆、硝基漆

等）、汽油、酒精类、机油、樟脑油、发动机启动液、松节油、天拿

水、胶水、喷雾杀虫剂、空气清新剂等。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7383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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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易燃固体。包括：自然物质、遇水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，如活

性炭、钛粉、椰肉干、蓖麻制品、橡胶碎屑、安全火柴（盒擦的或片

擦的）、干燥的白磷、干燥的黄磷、镁粉、固体胶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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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气体。包括：压缩气体、干冰、灭火器、蓄气筒、充气球体、

救生器、易爆炸的汽车安全气囊、气雾剂、气体打火机、瓦斯气瓶、

灯泡等。 

 

 

5.危险标志物品。外包装有危险标志的粉末状物品（不论何种颜

色）、液体（不论何种包装）、膏状物（如牙膏等）的物品。 

 

注：无危险标志的粉末状物品、液体、膏状物等物品，经验视确

认无安全隐患的，可以通过陆运方式发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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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腐蚀污染物品 

6.氧化剂和过氧化物。包括：高锰酸钾（氧化剂、杀菌剂、漂白

剂、除铁剂、除臭氧剂、金属着色、分析试剂、医药、消毒剂、防腐

剂、除臭剂和解毒剂等）、过氧化氢（氧化剂、漂白剂、杀菌剂、消

毒剂、发色剂）、过氧化钠（氧化剂、漂白剂、防腐剂、医药、水的

精制、纤维的染色、印染、骨的漂白及矿处理）、次氯酸钙（棉麻织

物和纸张的漂白剂、饮水消毒剂、有机合成、防缩剂、脱臭剂）、氯

酸钾（火柴、氧化剂、炸药、印染、焰火、雷管、医药、染料、造纸、

农药、漂白、防腐剂等）、硝酸钾（焰火、炸药、肥料、分析试剂、

玻璃、冶金、氧化剂、食品保存、医药、肉制品的着色剂、金属热处

理、催化剂等）等。 

 

 

7.腐蚀性物质。能灼烧人体组织，并对金属等物品造成损坏的固

体和液体，包括：硫酸、硝酸、盐酸、氯磺酸、冰醋酸、烧碱、蓄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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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、碱性的电池液等。 

 

 

8.生化物品和感染性物品。包括：血液、尿液、体液、炭疽、危

险性病菌、医药用废弃物等。 

 

 

9.剧毒品。包括：氰化物、剧毒农药、砒霜、汞化物、铊化物等，

参见《剧毒化学品目录（2012 年版）》。 



 8 

 

 

10.放射性物质。包括：带有钴、铀、钚字样或其他带有放射性

标识的物品。 

 

（三）违反法律物品 

11.各类麻醉药物。包括：鸦片（包括罂粟壳、花、苞、叶等）、

吗啡、可卡因、海洛因、大麻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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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枪支、军用或警用械具类（含主要零部件）物品。包括： 

（1）军用枪、公务用枪，包括手枪、步枪、冲锋枪、防暴枪、

催泪枪； 

（2）民用枪，包括气枪、猎枪、运动枪、麻醉注射枪、发令枪、

钢珠枪； 

（3）军械、警械，包括警棍、军用活警用匕首、刺刀等； 

（4）上述物品的仿制品。 

 

13.管制刀具。包括：匕首、三棱刀（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

刀）、带有自锁装置的刀具、形似匕首但长度超过匕首的单刃刀、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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刃刀以及其他类似的单刃、双刃、三棱尖刀等。 

 

（四）其他物品 

14.妨碍公共卫生的物品。包括：尸骨（包括已焚的尸骨）、骨灰、

灵柩、未经硝制的兽皮、未经药制的兽骨等。 

 

 

15.动物。包括：活体动物、动物标本及其它产品（如濒危及珍

稀动物皮革、皮毛等）。但生鲜物品（如大闸蟹等）及蜜蜂、水蛭、

蚕、医药卫生科学研究机构封装严密并出具证明交寄的寄生虫以及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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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药品用以杀灭害虫的虫类，不在此限。 

 

16.流通货币等。流通货币及伪造货币、有价证券、珍贵文物、

赌博设备和道具。 

 

 

17.违法出版物。含有反动、淫秽、有伤风化或法轮功等的报刊

书籍、图片、宣传品、音像制品、计算机磁盘及光盘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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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航空禁寄品目录 

航空禁寄物品除上述物品外，还包括各类电子产品及具有磁性物

品。此类物品可以通过陆运方式发运。 

（一）电器电子产品 

1.电池。包含各类干电池、蓄电池、锂电池、太阳能电池等。 

 

2.电子产品。包括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、MP3(MP4/MP5)、

电子血压计、照相机、摄影机等。 

（二）液体 

    3.液体。各类水剂如：化妆品、食品、药品等。 

（三）磁性物品 

4.未加消磁防护包装的磁性物品。包括：验钞机、音响、碳钢、

磁铁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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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可办理货运运输的物品 

根据相关民航法规，部分物品（主要是含锂电池、无危险液体和

粉末）在取得民航局认可的安全认证等并在中国邮政航空公司和相关

机场进行备案后，可向邮航办理货运运输。具体流程另文下发。 

 

对于不适合航空寄递的物品，在转发陆运时，也应进行安全检查，

只有适合运输、寄递的物品才可转发。如，经验视确认无安全隐患的

粉末状物品、液体、膏状物等，电池与实物分离的带电物品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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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限寄品目录 

1.卷烟、雪茄烟每件以二条（400 支）为限（二者合寄时亦限 400

支）。 

2.烟丝、烟叶每次均各以 5千克为限，两种合寄时不得超过 10

千克；每人每次限寄一件，不准一次多件或多次交寄。 

3.酒类经妥善包装可通过陆运寄递，每次以 10瓶为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